
立法會  
Legislative Council 

 
立法會CB(4)488/14-15(04)號文件  

 
檔號：CB4/PL/PS 

 
 

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2015年 2月 16日的會議  
 

有關公務員培訓及發展的最新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旨在提供有關公務員事務局為公務員提供培訓

及發展機會的背景資料，並綜述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

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委員在過去 5個年度立法會會期的會議
上討論此議題時所表達的主要意見 1。  
 
 
背景  
 
2.  政府為各級公務員提供培訓和發展機會，讓他們具備所

需的技能、知識和工作態度，以服務市民。各局／部門提供職

業訓練，以配合工作崗位的需要，而公務員事務局則透過公務

員培訓處 (下稱 "培訓處 ")制訂培訓政策，以及支援各局／部門的
培訓及發展工作。培訓處肩負 4大核心職能：統籌高級行政人員
的培訓發展；舉辦國家事務研習課程及活動；為各局／部門提

供人力資源管理顧問服務；以及推廣公務員持續學習的文化。  
 
3.  由培訓處舉辦的各項培訓課程及活動的簡介載於政府

當局就 2014年 2月 17日事務委員會會議提交的文件 (立法會
CB(4)379/13-14(03)號文件 )。在 2014-2015財政年度，公務員事
務 局 就 公 務 員 培 訓 及 發 展 工 作 獲 得 的 核 准 財 政 撥 款 為

1億3,240萬元。  
 
                                                 
1 有關事務委員會在上個立法會任期就此議題進行討論的摘要，請參閱過

往 就 此 議 題 發 出 的 背 景 資 料 簡 介 ， 即 立 法 會 CB(1)321/11-12(04)及
CB(1)534/11-12(05)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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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4.  事務委員會先後在 2010年 1月 18日、 2011年 1月 17日、
11月 21日和 12月 19日、 2013年 2月 18日及 2014年 2月 17日的會議
上討論與公務員培訓及發展有關的事宜。事務委員會委員表達

的主要意見及關注，以及政府當局的回應綜述於下文各段。  
 
國家事務研習及《基本法》培訓  
 
5.  鑒於香港與內地有不同的政治及法律制度，部分委員關

注參加在國內舉辦的國家事務研習課程的公務員可能只會接觸

一面倒的意見。  
 
6.  政府當局表示，不少局／部門在工作上與內地有直接接

觸。公務員在運作上確實需要了解內地的制度及其他方面的情

況。公務員參加在國內舉辦的國家事務研習課程時，會與不同

機構及人士會面，從而可從不同的角度了解內地的政治、社會

及經濟發展。課程設有公開討論，讓參加者可自由發表意見。

除在國內舉行訪問和交流計劃外，政府當局亦在香港為公務員

舉辦國家事務研習工作坊、研討會，以及提供網上學習資源。

此外，有不同政治觀點的本地學者／專家亦曾獲邀主講國情研

討會，而他們講學所用的資料亦已上載至公務員易學網特設的

研習網。  
 
7.  對於為公務員提供的《基本法》培訓是否足夠，政府當

局表示，《基本法》培訓是公務員培訓不可或缺的一環。政府

當局為不同職級的公務員提供《基本法》核心課程，並就特定

課題定期舉辦專題研討會，讓公務員掌握與《基本法》有關的

最新發展。此外，有關《基本法》的最新資料亦上載至公務員

易學網，供公務員自行學習。  
 
8.  部分委員關注到，《基本法》培訓課程可能包含 "洗腦 "
成分，而在當局考慮晉升人選時，曾參加該等培訓課程的公務

員會較有優勢。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公務員事務局會邀請不

同背景的講者教授《基本法》培訓課程，讓參加者能從有關事

宜的不同觀點與角度得益。參加《基本法》培訓課程與晉升並

無直接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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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內地舉辦的公務員交流計劃  
 
9.  委員察悉該項交流計劃的目的在於加強彼此對兩地制

度和發展的了解，並詢問香港公務員如何能從該項交流計劃得

益。有委員建議，該項計劃應涵蓋香港的法律、審計和申訴制

度，以及反貪污工作常規等課題，讓內地官員得以學習本港成

功的經驗和優勢。  
 
10.  政府當局表示，該項交流計劃旨在促進本港與內地官員

彼此了解及建立人脈網絡。委員在上文第9段建議的課題已納入
為參與交流計劃的內地人員提供的啓導課程。由於國內與香港

政治和行政制度的差異，因此或不適宜把兩地的經驗直接應用

於對方。然而，商討一些兩地共同面對的問題 (例如人口老化和
貧富懸殊的問題 )則會有用。  
 
為公務員提供的海外培訓  
 
11.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會安排公務員前往海外大學修讀培

訓課程。一名委員詢問，政府當局會否資助公務員修讀為期最

少一年並可考取認可學位資格的海外課程，或於著名的海外工

商學院修讀課程。  
 
12.  政府當局表示，政府當局每年資助數名公務員前往海外

學府考取碩士學位資格。當局在考慮是否向公務員提供為期一

年的海外培訓時，將需顧及財政影響、是否與工作相關、有關

員工對工作的承擔等因素。  
 
13.  有委員詢問，獲政府批准放取全薪進修假期一年或以上

修讀培訓課程的公務員是否須簽署承諾書，承諾在修畢課程後

在公務員隊伍服務最少 3年。政府當局表示，如該等公務員未能
按照承諾在培訓後完成所需的服務年期，便須向政府償還培訓

費用。  
 
持續培訓  
 
14.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提供財政資助 (即培訓資助計劃 )，
鼓勵公務員透過修讀外間課程，持續進修。根據該計劃，總薪

級表第 16點或同等薪點或以下的公務員 (包括第一標準薪級員工 )
可自行報讀外間課程並申請發還課程費用。自 2005年以來，各
局／部門有超過 5 000名公務員受惠於這項計劃，資助款額約為
1,38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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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部分委員認為該項計劃的參與率較低，並詢問政府當局

有否施加任何申請限制。  
 
16.  政府當局表示，為符合該項計劃的申請資格，擬修讀的

培訓課程應與有關公務員的工作相關。除該項計劃外，公務員

亦可向所屬的局／部門申請培訓資助，以修讀與工作有關的培

訓課程。  
 
為非公務員合約僱員提供的培訓  
 
17.  部分委員問及為非公務員合約僱員提供培訓的事宜。政

府當局表示，當局會向非公務員合約僱員提供相關培訓課程，

包括啓導課程及與工作相關的培訓，讓他們在執行職務方面更

勝任。在本港舉行的本地培訓活動一般開放供非公務員合約僱

員參加。不過，領導及管理訓練一般只會提供予公務員，因為

公務員的工作為終身職業，他們日後獲晉升時或須肩負更重大

的責任。  
 
就培訓課程進行的評估  
 
18.  部分委員詢問，有何機制評估各項培訓課程的成效。政

府當局表示，為了進一步完善培訓課程，當局會有系統地收集

課程提供機構和參加者的回應以作評估。政府當局會認真考慮

收集所得的意見，並微調課程內容，以配合不同職級公務員的

培訓需要。  
 
培訓後籌組建立網絡的活動  
 
19.  有委員詢問當局會否讓非政府機構的人士參加培訓處

所提供的培訓課程，使公務員可與來自不同界別的人士建立網

絡，以及學習不同行業的良好做法及最新發展。  
 
20.  政府當局表示，個別局／部門會為屬下職員提供專業培

訓，而透過這些培訓，他們會有機會與所屬工作範疇的從業員

建立網絡，以及學習不同行業的最新發展。部分由培訓處舉辦

的高級領導發展課程接受非政府機構高級行政人員報讀，以促

進交流意見及經驗。公務員亦參加本地及海外院校一些有來自

不同界別及國家的參加者的行政人員發展課程。政府當局進一

步表示，部分公務員亦在修讀培訓課程後籌組建立網絡的活

動。然而，籌組及參與該等活動屬自願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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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情況 

 
21.  政府當局將於 2015年 2月 16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向
事務委員會匯報公務員培訓及發展的最新情況。  
 
 

相關文件 

 
22.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4 
2014年 2月 10日  
 
 
 



 

附錄  
 

相關文件一覽表  
 

會議  會議日期   文件  
 

2010年 1月 18日  
(項目V) 
 

會議議程  
 

會議紀要  
 

2011年 1月 17日  
(項目V) 
 

會議議程  
 

會議紀要  
 

2011年 11月 21日
(項目 III) 
 

會議議程  
 

會議紀要  
 

政府當局就 2011年 11月
21日會議上所提事項作出
的回應  
 

2011年 12月 19日
(項目 IV) 
 

會議議程  
 

會議紀要  
 

2013年 1月 21日  
(有 關 2013年 施
政 報 告 的 項 目

IV) 
 

會議議程  
 

政府當局的文件  
 

會議紀要  
 

2013年 2月 18日  
(項目 IV) 

會議議程  
 

政府當局的文件  
 

會議紀要  
 

政府當局的跟進文件  
 

公務員及資助機構

員工事務委員會  
 

2014年 1月 20日  
(有 關 2014年 施
政 報 告 的 項 目

IV) 
 

會議議程  
 
政府當局的文件  
 
會議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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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  會議日期   文件  
 

2014年 2月 17日  
(項目 IV) 
 

會議議程  
 
政府當局的文件  
 
會議紀要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4 
2015年 2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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